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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记者王彤 通讯员粤消宣报道
今年以来出现未成年人利用成年人（主要是家

长）账号进行大额游戏充值消费的新情况，引

发众多家长投诉，相关矛盾纠纷增多。上半年

广东各级消委会受理游戏类投诉23576件，占

投诉总量 12.91%，同比增长了 58.08%。近日，

有媒体曝光一些网络游戏存在未成年人可以

“一键登录”绕过实名认证、充值后家长举证退

费难等问题。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广东消委会就相关

问题召集行业专家、公益律师和有关部门进

行深入研究，并于近日组织召开了“未成年

人游戏充值监督约谈会”，对多家头部网络

游戏公司、软件平台企业进行约谈，要求重

视未成年人消费者权益保护，切实采取有效

措施解决未成年人利用成年人账户登录游

戏、充值退费等问题，切实履行好防止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法定责任义务。广东

消委会向网游公司、平台企业提出四点具体

要求：

一是进一步强化实名认证功能，有效甄别

未成年人。在目前情况下，建议采用关闭手机

授权登录游戏功能，或增加登录验证环节的方

式，如在登录游戏时，要求玩家输入密码，或进

行指纹、人脸等验证，以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甄

别，防止未成年人以成年人账号进入游戏。

二是加强充值管理，限制未成年人冒用家

长身份充值。网络游戏公司要加强前端管控

和提醒，在充值支付环节，设置密码、指纹甚至

人脸识别等多重验证机制，充值后为防止未成

年人删除短信提醒，建议在第二天清晨向注册

手机号码发送短信通知。

三是正视未成年人充值问题，提高退费

比例。

四是提升客服水平，建立多渠道投诉反馈

途径。

国家网信办就《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青少年模式”
拟升级为“未成年人模式”

未成年人可以“一键登录”绕过实名认证，充值后家长举证退费难

广东消委会约谈多家游戏企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8月2日就《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将全面升级“青少年模式”为“未成年人模式”，推动模式覆盖范围由APP扩大到移动智能终端、应用
商店，实现软硬件三方联动，方便用户一键进入模式，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关键词 平台 软硬件三方联动 自动切换
征求意见稿提出，移动智能终端、应用程

序和应用程序分发平台之间应实现联动。未

成年人模式应具备自动切换功能。

在移动智能终端一键启动未成年人模

式后，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自动

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界面；在移动智能终端

退出未成年人模式后，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分发平台应自动切换到普通模式界面。

未成年人模式应支持家长或未成年人用

户通过账号在多移动智能终端（包括同一厂家

的相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多个移动智能终端）

进行统一设置。用户通过登录统一账号，自动

将该账号下其他移动智能终端的已有配置复

制到本地并开启。

移动智能终端、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分发平台之间应提供必要接口和数据共

享，满足未成年人防沉迷提醒、家长监督

管理等功能。

关键词 差异化 为未成年人提供分龄内容服务
征求意见稿指出，移动智能终端应为不同

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用户提供差异化使用时长管

理服务。当超过每日使用时限，移动智能终端

应自动关闭除特定必要应用程序和家长自定义

豁免的应用程序之外的其他应用程序。

根据征求意见稿，在未成年人模式下移动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为未成年人提供分龄

内容服务，并打造专属内容池，也应限制未成年

人用户使用可能危害其身心健康的产品和服务。

分龄化设计根据以下5个年龄区间划分：

1.不满3周岁；

2.3周岁以上不满8周岁；

3.8周岁以上不满12周岁；

4.12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

5.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

关键词 识别 退出未成年人模式需家长验证同意
在移动智能终端未成年人模式下，征求意

见稿强调，未成年人模式的入口设置应确保最

简化原则。用户可通过开机提醒、桌面图标、

系统设置等至少 3 种方式进入未成年人模

式。模式入口应在固定位置、便捷易寻，满足

家长和未成年人用户一键进入或切换。

用户在首次登录未成年人模式时，移动智能终

端应在入口提供设置生日、选择年龄或年龄区间等

多种方式供用户自行选择，并允许设置多个未成年

人信息。用户可在首次开机或系统设置选择不需

要未成年人模式，系统将不再出现相关提醒。

从未成年人模式退出时，需要家长进行验

证同意，家长可基于现有移动智能终端认证机

制，自行选择密码、指纹、人脸等识别方式进行

单一或复合验证。

关键词 限制 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征求意见稿还指出，在未成年人模式下移

动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限制未成年人用

户使用可能危害其身心健康的产品和服务。

具体包括：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

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

功能。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

络服务提供者应采取措施，合理限制未成年人

在使用网络产品和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

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

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未成年人模

式下不得设置以应援集资、投票打榜、刷量控

评等为主题的网络社区、群组、话题，不得利用

泛娱乐化功能和内容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网络游戏的防沉迷要求应遵守相关管

理规定。

在线教育网络产品和服务不得插入网络游

戏链接，不得推送广告等与教学无关的信息。

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推

送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

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等可能

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不得利用算法

推荐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鼓励应用程序开发者遵照相关法律法规，

开发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和特点的

应用程序，帮助未成年人培养良好网络素养。

（新华社、人民网）


